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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在我国已经开始出现，将很快得到推广。目前有三类鉴证提供者：行业协会

组织和专家、咨询机构以及执业会计师，其鉴证质量差异较大。与鉴证机构的国际化背景和鉴证标准的国际化趋

势不同，我国的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标准呈现本土化的特征。从鉴证的提供者、采用的鉴证标准、鉴证工作程序以及

发表的鉴证意见和报告等方面来看，我国现有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都还无法达到提高社会责任报告可信度和

增强社会责任报告有用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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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社会日益关注企业社会责
任，相应的，企业通过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以及向社会

公开其社会责任表现来做出积极的回应。过去数年

间，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①迅速增加，从 ２００６ 年
的 １０ 份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４６ 份，再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７７ 份。
在此期间，深交所、国务院国资委和上交所相继出台

政策，鼓励企业提供社会责任报告。２００９ 年，共有
４６５ 家上市公司公布了社会责任报告，占全部上市公
司的 ２８％。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迅速增加，人们开始

关注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尤其是报告的可信度。

目前，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财务报告很大的

区别在于没有一个像会计准则那样明确、具体的社

会责任报告原则和标准。在社会责任报告形式和内

容的选择上，企业有很大的酌定权和随意性。国外

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出现较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公众对于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关注，推动了国外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发展。据统计，２００３ 年全球
有 ４０％的社会责任报告提供了外部鉴证，此前 １０ 年
这一比例只有 １７％ ［１］。我国的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

鉴证出现在 ２００６ 年，是由挪威船级社（ＤＮＶ）和中国
企业联合会全球契约推进办公室共同为中远集团

《２００５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出具的鉴证报告。到
２００９ 年，我国累计共有 ３４ 家企业的 ５８ 份社会责任
报告经过了第三方鉴证。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是社会责任报告和审计

领域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也是注册会计师行业一项

新的业务。为了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进行深入

分析，首先需要了解其基本情况。本文以国际主流

的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标准为框架，通过内容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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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已有的全部 ５８ 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进
行全面描述，并对其动机和作用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分析框架

（一）概念界定

对于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

的定义，可以从社会责任审计（Ｓｏｃｉａｌ Ａｕｄｉｔ）的角度
加以认识。Ｏｗｅｎ 等将社会责任审计定义为“一个组
织决定其对社会的影响以及衡量和向公众报告这些

影响的全部过程”［２］。Ｊｏｈｎｓｏｎ 认为社会责任审计是
“识别、衡量和报告组织的伦理、社会和环境影响的

标准过程”［３］，包括了社会甄别、社会评价和内部审

计三个方面。可见，社会责任审计是监督和促进企

业社会责任活动的一种工具。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可

以看做是鉴证对象、鉴证主体、业务性质和目的更为

明确的一种社会责任审计活动。

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对象是社会责任报告，这

里的社会责任报告是一个概括的名称，涵盖各种描

述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的报告，例如，三重底线报

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报告等。

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主体是报告编制者以外的

独立第三方，即外部鉴证。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ＧＲＩ）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Ｇ３）中对此
做出说明：“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鉴证均需由组织以

外称职的团体或个人进行。”［４］社会和伦理责任协会

（ＩＳＥＡ，又称为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编制的“ＡＡ１０００ 鉴
证标准”要求鉴证提供者“必须明确地独立于报告组

织……鉴证提供者要就其每一项鉴证服务做公开的

独立性声明。”［５］

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业务性质是鉴证服务。

“ＡＡ１０００ 鉴证标准”特意说明它采用“鉴证”一词以
涵盖通常所说的“验证”、“审计”等概念。“ＡＡ１０００
鉴证标准”定义鉴证是“用一套特定的原则和标准判

断一个报告组织的鉴证对象，如报告以及支持组织

业绩的基本制度、过程和胜任能力的质量的一种评

价方法。鉴证包括将评价结果传递给对象的使用

者，为鉴证对象增加可信度。”［５］

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目的，正如“ＡＡ１０００ 鉴证
标准”所指出的，是缩小报告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

“信任差距”。“报告主体及其相关利益者越来越认

识到，有效的外部鉴证是提高其可持续发展报告以

及最终的可持续发展业绩的可信度和有效性的重要

方法。”［５］

（二）鉴证标准

一些国际专业机构正在积极制定和推出社会责

任报告鉴证的标准和指引，其中较有影响力的包括：

社会和伦理责任协会编制的“ＡＡ１０００ 鉴证标准”、欧
洲会计师联合会（ＦＥＥ）的有关可持续发展鉴证的系
列讨论稿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制定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指南》。我国目前除了纺织工业协会制定的行

业标准外，还没有统一的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标准。

社会 和 伦 理 责 任 协 会 在 ２００３ 年 公 布 的
“ＡＡ１０００ 鉴证标准”是全球第一个关于社会责任报
告的鉴证标准。“ＡＡ１０００ 鉴证标准”的目的是要改
善社会责任报告的可信度，最终提高社会责任报告

的有用性。“ＡＡ１０００ 鉴证标准”明确了鉴证提供者
是与报告主体签订合同为其报告提供鉴证服务的个

人或机构，并对鉴证提供者的独立性、公正性以及胜

任能力提出了要求。据社会和伦理责任协会的统

计，截止到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全球共有 ２３５ 家公司的社会
责任报告按照“ＡＡ１０００ 鉴证标准”出具了鉴证报告。
“ＡＡ１０００ 鉴证标准（２００８）”更加明确地单独为每一
个鉴证提供者制定标准，确立了鉴证过程中每一个

环节的最低要求。

欧洲会计师联合会自 ２００２ 年以来就社会责任
报告鉴证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讨论稿体现了欧洲

会计师联合会“依靠欧洲会计职业界来提高这种新

报告①的质量和可信度的积极态度”［６］。２００２ 年的
讨论稿逐一讨论了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鉴证过程、鉴

证标准、鉴证范围、鉴证报告以及如何评价报告机构

的经济、环境、社会和可持续发展表现。讨论稿倾向

于由职业会计师按照国际会计师联合会（ＩＦＡＣ）制
定的“国际鉴证业务标准”（ＩＳＡＥ１００）提供高水平的
可持续发展鉴证服务。２００６ 年的讨论稿则是列示了
德国、法国、荷兰和瑞典等国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鉴证

标准，然后由欧洲会计师联合会按照国际会计师联

合会 ２００４ 年制定的“审计和历史性财务信息审核之
外的鉴证业务”（ＩＳＡＥ３０００）加以分析和评述。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在 １９９９ 年首次发布了《可持

续发展报告指南》的草案，这是全球第一个可持续发

展报告框架。２０００ 年该组织发布了正式的《可持续

发展报告指南》，并于 ２００２ 年对其进行了修订，称为

Ｇ２ 指南；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该组织发布了最新版的指南，

·９６·

①这里的新报告是指可持续发展报告。



称为 Ｇ３ 指南。据统计，到 ２００６ 年全球累计已有
２７２５ 家机构采用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指南发布了可
持续发展报告。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在 ２００２ 年的 Ｇ２
指南中较多地讨论了报告鉴证问题。Ｇ２ 的 １１ 项报
告原则的第 ３ 项即为“可审计性”。Ｇ２ 指南的附录 ４
“可信度与鉴证”中提供了包括鉴证标准、鉴证证据、

选择独立鉴证者、鉴证报告等具体的鉴证实务指引。

后来随着全球报告倡议组织与社会和伦理责任协会

对报告和鉴证各有侧重，Ｇ３ 指南更为关注可持续发
展报告框架。但 Ｇ３ 依旧显示了对鉴证的重视，在附
录中保留了“鉴证”部分，并对使用 Ｇ３ 报告框架编
制的报告的外部鉴证提出了具体要求。

（三）考察对象

上述三个鉴证标准和指引对社会责任报告的鉴

证报告提出了最低的要求，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ＡＡ１０００，ＦＥＥ和 ＧＲＩ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鉴证报告的最低要求

　 　 　 　 　 鉴证报告内容 ＡＡ１０００ ＦＥＥ ＧＲＩ

标题 √ √
收件人 √ √ √
鉴证者的姓名和地址 √ √
委托的范围和目的 √ √ √
报告者和鉴证者各自的责任 √ √
鉴证者的胜任能力 √ √
鉴证者的独立性 √ √ √
评价证据和得到结论的标准 √ √ √
使用的鉴证标准 √ √ √
鉴证过程中相关利益者的参与程度 √
鉴证者对于相关利益者的公正性 √
结论 √ √ √
重要性 √
完整性 √
回应性 √
业绩 √
保留意见 √ √
附加的评价 √
自上期以来报告和鉴证的改进 √
对改进社会责任报告和过程的建议 √
鉴证报告日期 √ √

　 　 本研究参照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国际标准和
指引，结合我国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７ 号———
审计报告》第二章“审计报告的基本内容”以及第

三章“审计报告的类型”，将社会责任报告的鉴证

报告分解为若干项要素，并设置如下考察对象：

（１）鉴证者及其独立性和胜任能力；（２）鉴证标准；
（３）评价原则；（４）鉴证工作程序；（５）鉴证意见；
（６）鉴证报告。

三、分析结果

我国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由中远集团

在其 ２００５ 年度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到 ２００９
年，我国共有 ３４ 家企业披露了 ５８ 份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鉴证，其年度分布见表 ２（见下页）。中远集团

已经连续 ４ 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国家电网和
中国移动连续披露了 ３ 年，中国银行、平安保险和国
家开发银行则连续披露了 ２ 年。这 ３４ 家企业中有
２３ 家（占 ６８％）是上市公司，１１ 家（占 ３２％）是非上
市公司；２２ 家（占 ６５％）为国有企业，１２ 家（占 ３５％）
为非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业（１０ 家）、能
源类业（８ 家）和金融服务业（７ 家），其他行业（９
家）。其中 ２３ 家上市公司 ２００８ 年的平均资产规模
超过 １ 万亿元人民币，是同期上市公司（非 ＳＴ 的 Ａ
股公司）平均资产规模的 ３ 倍多。目前我国提供社
会责任报告鉴证的企业以大企业、国有企业和上市

公司为主。

我们按照社会和伦理责任协会、欧洲会计师联

合会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鉴证标准和指引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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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有的 ５８ 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进行分析。
表 ２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及其鉴证的年度分布情况

２００６ 之前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社会责任报告 ５ １０ ４６ ７７ ４６５
社会责任

报告鉴证
０ １ ４ １５ ３８

（一）鉴证者及其独立性和胜任能力

５８ 份报告的鉴证者并非以会计师事务所或咨询
机构为主，而是由行业协会和专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如表 ３ 所示，５８ 份鉴证中只有 ３ 份（占 ５％）是由会
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其中毕马威 ２ 份，立信 １ 份；有
２６ 份（占 ４４％）鉴证由咨询机构提供，其中必维国际
检验集团 ９ 份，挪威船级社 １７ 份；其余的 ２９ 份（占
５１％）鉴证由行业协会或专家提供，其中中国企业联
合会全球契约推进办公室 ４ 份，纺织行业协会 １０ 份
和专家 １５ 份。另有 １３ 家企业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中
同时披露了分别由咨询机构和行业协会（或专家）提

供的两份鉴证报告①。

大部分的鉴证都提到了鉴证者与报告者之间的

独立性。毕马威出具的报告直接以“独立鉴证报告”

为标题，但没有进一步说明鉴证者的独立性。相比

之下，咨询机构对其独立性有更多的阐述。他们通

过“独立声明”或“独立性和公正性声明”来显示他

们与报告企业没有相关的利益。但是没有鉴证者声

明他们没有参与报告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编制。

有关鉴证者胜任能力的信息不如独立性那么明

确。执业会计师在其提供的 ３ 份鉴证报告中都提到
了他们的专业资格。必维国际检验集团在其编制的

１０ 份鉴证报告中，提及了 ＡＡ１０００ 建议的三项能力
（职业资格、鉴证经验和专业领域）中的两项。而在

由行业协会和专家出具的鉴证报告中，我们没有找

到任何关于鉴证者胜任能力的信息（见表 ３）。

（二）鉴证标准

５８ 份鉴证报告中有 ４１ 份（占 ７１％）明确说明了
所使用的鉴证标准。采用最多的标准是中国纺织工

业协会在 ２００８ 年制定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纲要》（ＣＳＲ）和《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验证准则》（ＶＲＡＩ），占到了样本总数的 ３３％；其
次是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指引，占 ２９％。必维国际
检验集团和挪威船级社分别遵循各自所制定的可持

续报告鉴证标准。在国际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

“ＡＡ１０００ 鉴证标准”在我国只占了 ２６％（即 １５ 份）。
毕马威按照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２００４ 年制定的“审计
和历 史 性 财 务 信 息 审 核 之 外 的 鉴 证 业 务”

（ＩＳＡＥ３０００）标准提供了两份鉴证。此外，还有 １７ 份
鉴证没有说明所采用的鉴证标准，这些鉴证都是由

专家提供的。有些鉴证同时采用了两种鉴证标准，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和挪威船级社提供的鉴证除遵循

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标准外，还采用了《中国

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验证准则》（见表 ４）。
表 ３　 对鉴证者独立性和胜任能力的说明

执业会

计师
咨询机构

行业协会

和专家
合计

鉴证报告总数 ３ ２６ ２９ ５８（１００％）
独立性 ３ ２６ ２ ３１（５３％）
胜任能力

职业资格 ３ ０ ０ ３（５％）
鉴证经验 ０ １０ ０ １０（１７％）
专业领域 ０ １０ ０ １０（１７％）

表 ４　 所采用的鉴证标准

执业会

计师
咨询机构

行业协会

和专家
合计

鉴证报告总数 ３ ２６ ２９ ５８（１００％）
标准明确的 ３ ２６ １２ ４１（７１％）
ＡＡ１０００ ０ １５ ０ １５（２６％）
ＧＲＩ １ １５ １ １７（２９％）
ＤＮＶ标准 ０ １７ ０ １７（２９％）
ＢＶ标准 ０ ８ ０ ８（１４％）
ＩＳＡＥ３０００ ２ ０ ０ ２（３％）
ＣＳＲ － ＶＲＡＩ ０ １０ ９ １９（３３％）
其他 １ ０ ２ ３（５％）

（三）评价原则

“ＡＡ１０００ 鉴证标准”为鉴证者形成鉴证意见提
供了评价社会责任报告的三个基本原则，即重要性、

完整性和回应性。重要性原则要求鉴证提供者说明

报告主体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中是否包括了相关利益

者进行判断、决策和行动所需要的关于报告主体可

持续发展情况的信息。完整性原则要求鉴证提供者

评价报告主体对其可持续发展表现的重要方面的识

别和理解程度。回应性原则要求鉴证提供者评价报

告主体是否对其相关利益者问题、政策和相关准则

做出了回应并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对这些回应进行了

充分的表述。

·１７·

①这 １３ 家企业中有 １０ 家是纺织行业企业。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在对这 １０ 家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审阅的同时，还委托挪威船级社实施
独立验证。因此，这些企业的每份社会责任报告均有两份鉴证。



５８ 份鉴证中只有 １８ 份（占 ３１％）、２４ 份（占
４１％）和 ２７ 份（占 ４７％）鉴证分别按照重要性、完整

性和回应性原则对社会责任报告作出评价，并且大

部分只是提及这些原则，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其含义，

尤其没有从相关利益者的角度进行评价（见表 ５）。

只有 １６ 份由咨询机构提供的鉴证按照“ＡＡ１０００ 鉴

证标准”所提出的三个原则对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

全面评价。

正如鉴证标准的多样化一样，鉴证过程中对社

会责任报告的评价标准也很不一致。很多咨询机构

使用了可比性、中立性、客观性、准确性、适用性、可

靠性、包容性、时效性、发展性和平衡性等各种各样

的原则。绝大部分执业会计师和行业协会（或专家）

在其鉴证报告中没有提到任何评价原则。

表 ５　 所使用的评价原则

执业会

计师
咨询机构

行业协会

和专家
合计

鉴证报告总数 ３ ２６ ２９ ５８（１００％）
重要性 １ １６ １ １８（３１％）
完整性 ０ ２３ １ ２４（４１％）
回应性 １ ２５ １ ２７（４７％）
可比性 １ １４ ０ １５（２６％）
中立性 １ １２ ０ １３（２２％）
客观性 ０ １０ ０ １０（１７％）
准确性 ０ １０ ０ １０（１７％）
适宜性 ０ １０ ０ １０（１７％）
可靠性 ０ ８ １ ９（１６％）
包容性 １ ７ ０ ８（１４％）
及时性 ０ ６ ０ ６（１０％）
发展性 ０ ２９ ０ ２（３％）
平衡性 ０ ２ ０ ２（３％）

（四）鉴证工作程序

５８ 份鉴证报告中只有不到一半的鉴证者从鉴证

目的、鉴证局限性、双方责任和鉴证等级的角度对其

鉴证工作进行了描述。大多数执业会计师清晰地说

明了鉴证的范围，明确了管理者和鉴证者在社会责

任报告和鉴证报告中的责任，以降低使用者的期望。

当提到具体的鉴证方法时，几乎所有的执业会

计师（１００％）和咨询机构（９６％）都说明，他们对社

会责任报告中的数据进行了验证并与企业的相关人

员进行了访谈，但是都没有提到在鉴证过程中曾访

问过相关利益者。

只有咨询机构在其提供的 ８ 份（占 １４％）鉴证

报告中说明了鉴证等级，认为进行了“合理验证”或

是达到“合理等级”（见表 ６）。

（五）鉴证意见

按照鉴证意见的内容可以将 ５８ 份鉴证报告划
分为三类，分别涉及数据的精确性、社会责任业绩表

现和鉴证者的主观评估。执业会计师和必维国际检

验集团更看重数据的精确性，而挪威船级社更看重

企业的社会责任业绩表现。

表 ６　 对鉴证程序的说明

执业会

计师
咨询机构

行业协会

和专家
合计

鉴证报告总数 ３ ２６ ２９ ５８（１００％）

鉴证目的 ２ ８ １ １１（１９％）

鉴证范围 ３ ２５ ０ ２８（４８％）

鉴证局限性 ２ １７ ０ １９（３３％）

双方责任 ２ ０ ０ ２（３％）

鉴证方法 ３ ２５ １ ２９（５０％）

鉴证程度 ０ ８ ０ ８（１４％）

　 　 按照鉴证意见的表述方法可以将其分为两类：
积极意见和消极意见。咨询机构在鉴证结论中较多

使用积极的措辞，而执业会计师则表现出了对消极

意见的一种偏爱。例如毕马威出具的意见：“我们没

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在所有重大方面

存在不公允的表述。”立信出具的意见：“未发现任何

重大的、系统性的或实质性的不真实表述。”

另外，有 ３７ 份（占 ６４％）鉴证报告对企业的社
会责任表现和社会责任报告提出了改进意见。全部

５８ 份鉴证报告的鉴证者都出具了无保留意见。

（六）鉴证报告

大部分的鉴证报告都有标题，但很不一致，有

“独立鉴证报告”、“验证声明”、“审验声明”、“鉴证

意见”、“评审意见”和“第三方证言”。

令人惊讶的是，５８ 份鉴证报告中只有 ４ 份（占
７％）有明确的收件人，其中挪威船级社和立信在其
提供的 ２ 份鉴证中表述的收件人是“股东”，毕马威
提供的 ２ 份鉴证表述的收件人是“董事会”。社会责
任报告的使用者是范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但从我

国现有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来看，没有一份鉴

证明确表明其收件人为利益相关者。

另外，只有 ２ 份由执业会计师出具的鉴证报告
列出了鉴证机构的地址。大部分的鉴证报告都有鉴

证者的签名和报告日期（见下页表 ７）。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我国现有的全部 ５８ 份企业社会责任报

·２７·



告鉴证进行内容分析，本文首次描述了我国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基本面貌，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和建议。

表 ７　 鉴证报告

执业会

计师
咨询机构

行业协会

和专家
合计

鉴证报告总数 ３ ２６ ２９ ５８（１００％）
标题 ３ ２６ ６ ３５（６０％）
收件人 ３ １ ０ ４（７％）
签名 ０ ２６ １７ ４３（７４％）
日期 ３ ２６ １６ ４５（７８％）
地址 ２ ０ ０ ２（３％）

　 　 第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在我国已经开始
出现，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 份增加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８ 份，但与
社会责任报告相比，依然处于起步阶段。由 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公司开展的调查显示，全球发布可持续
发展报告的公司中有 ２５％提供了某种形式的外部鉴
证或审计，这个比例在全球财富 ５００ 强公司中更是
达到 ４３％。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和国际
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趋势来看，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鉴证将很快在我国得到推广，成为理论界和

实务界的一个热点。

第二，目前我国有三类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

的提供者，占主导地位的是行业协会组织和专家，其

次是咨询机构，比例最小的是执业会计师。后两者

以国际机构为主，包括挪威船级社、必维国际检验集

团和毕马威。最主要的鉴证提供者，即行业协会和

专家，在其鉴证报告中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例如，

较少提及鉴证者的独立性，甚至没有说明所遵循的

鉴证标准和关键的原则，鉴证意见的主观性较强，表

述不一致。由此影响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

的整体水平。ＯＤｗｙｅｒ和 Ｏｗｅｎ 对 ２００２ 年“ＡＣＣＡ 可
持续发展报告奖”候选名单上的 ４１ 份社会责任报告
鉴证的分析显示，执业会计师提供的鉴证占到了

４６％ ［７］。鉴证经验丰富的执业会计师的加入将有助

于提高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水平，但以传

统财务报告审计为主的执业会计师需要加强对企业

社会责任活动的理解和认识。

第三，与鉴证机构的国际化背景以及鉴证标准

的国际化趋势不同，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鉴证标准

呈现本土化的特征。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在 ２００８ 年
制定了《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纲要》和

《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验证准则》，并在

行业中积极推广。在 ５８ 份鉴证报告中，采用这一标
准的比例大大高于“ＡＡ１０００ 鉴证标准”和 Ｇ３ 指南。

可以预期，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纺织服装企业由于受

到国外采购商的压力，将继续积极地提供社会责任

报告和鉴证，《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纲

要》和《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验证准则》

将得到广泛的采用。但是这些标准只是针对我国纺

织服装行业制定的，既没有行业间的普遍适用性，更

没有国际化的广泛可比性。正如不可能再回到使用

分行业会计制度的年代，社会责任报告和鉴证同样

应该采用通用性和国际化的标准。

第四，现有 ５８ 份鉴证报告虽然依据的鉴证标准
不一，鉴证意见的表述方式差异较大，但无一例外的

都是无保留意见。“ＡＡ１０００ 鉴证标准”和 Ｇ３ 指南
没有提及鉴证报告的类型，但欧洲会计师联合会在

２００６ 年的讨论稿中介绍：荷兰要求在可持续报告的
提供者缺乏应有的信息系统和内部控制时，鉴证者

应出具保留意见或拒绝发表意见；德国则要求当鉴

证结论是否定时，鉴证者不应签发鉴证报告。欧洲

会计师联合会认为在制定鉴证标准时应考虑何种情

况下适宜发表保留意见［６］。

综上所述，我国现有的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还处

于起步阶段，从鉴证的提供者、采用的鉴证标准、鉴

证工作程序以及发表的鉴证意见和报告等方面来

看，都还无法达到提高社会责任报告可信度和增强

社会责任报告有用性的目标，无论是鉴证的数量还

是鉴证的质量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值得研究者

和从业人员关注。

五、进一步的讨论

在了解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现状之

后，我们不禁会问：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动

机何在？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又能为企业带来什么？

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研究刚刚开始。

国外相关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如何发

展和改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规范性讨论，如

Ｏｗｅｎ，Ａｄａｍｓ 和 Ｅｖａｎｓ，Ｂｏｅｌｅ 和 Ｋｅｍｐ 等人的研
究［２，８，９］；另一类是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描

述性研究，如 ＯＤｗｙｅｒ 和 Ｏｗｅｎ 的研究［７，１］。国内这

方面的研究还处于空白。目前国内外尚未有针对社

会责任报告鉴证动机和作用的探讨。

但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成果颇丰，对

其动机和作用也有相当多的讨论，其中最为普遍的

一种解释是合法性理论。合法性理论的支持者认

为，有效的社会责任报告有助于企业声誉的建立。

声誉理论也认为，社会责任表现是企业声誉的重要

·３７·



组成部分［１０ １１］，由于公众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

称，企业借助社会责任报告向公众披露其社会责任

表现情况，而鉴证可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可

信度［１２］。由此可以推断，社会责任表现好的企业会

较为积极地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并提供鉴证，而有效

的社会责任报告和鉴证将帮助企业建立良好的

声誉。

由于数据的局限，本文还无法对上述理论假设

进行验证，这既是本文研究的局限，也可能是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鉴证研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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